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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1988号
王海龙：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1988号原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991号

王连娟：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1991号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44号

胡锦良：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1044号原
告何玉娟与被告胡锦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623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074号

王哲：本院受理原告楼建华与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
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2495号

林方：本院受理原告林必柏诉被告项振东、第三
人德清汇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顶尊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及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4民初
24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506号

熊长寿：本院受理原告陈兰芳诉被告熊长寿、崔
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4民初50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738号

上海泓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泓兆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秦小枢、季婧雯、李雪兰:本院受理原告
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泓晶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泓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秦
小枢、季婧雯、李雪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7月02日上午九
点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浦沿法庭地址：杭州市
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三路3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73号

石狮市彬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陈水斌: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凡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石狮市彬时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陈水斌合伙企业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06月24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180号

嵊州市靓文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先锋彩印包
装有限公司、求卫平、尹庭儿:本院已受理原告门乐蒙
诉被告嵊州市靓文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先锋彩印
包装有限公司、求卫平、尹庭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7月5日9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51号

徐有鹏、张磊:本院已受理原告庞伟诉被告徐有
鹏、张磊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6月21日9时2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413号

朱君君:本院已受理原告黄衍里诉被告朱君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21日

9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932号

深圳市祥尊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宜格化
妆品有限公司诉你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493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祥尊科技有限公
司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第
23000079号，第24858342号，第25379012号，第
28422023号，第28433659号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
行为；二、被告深圳市祥尊科技有限公司于木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经
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0000元；三、被告深圳
市祥尊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四、
驳回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176元，减半收取588元，由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
有限公司负担214元，由被告深圳市祥尊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37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933号

广州璟鑫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宜格化
妆品有限公司诉你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49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璟鑫科技有限
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
司第23000079号，第24858342号，第25379012号，
第28422023号，第28433659号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
的行为;二、被告广州璟鑫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经
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2000元；三、被告广州
璟鑫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四、驳回
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76元，减半收取588元，由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
限公司负担204元，由被告广州璟鑫科技有限公司负
担38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935号

广州嘉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宜格化
妆品有限公司诉你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493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嘉心科技有限
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
司第23000079号，第24858342号，第25379012号，
第28422023号，第28433659号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
的行为；二、被告广州嘉心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2000元;三，被告广州
嘉心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四、驳回
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76元，减半收取588元，由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
限公司负担204元，由被告广州嘉心科技有限公司负
担38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128号

程东:本院对原告吴庆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
初51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程东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庆华借款本金
100000元及相应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7
年1月24日至借款返还之日按年利率17.4%计算);
二、被告程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
庆华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80元，由
被告程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264号

广州法松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宜格化
妆品有限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
民初52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法
松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杭州宜格化
妆品有限公司第23000079号，第24858342号，第
25379012号，第28422023号，第28433659号注册商
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二、被告广州法松贸易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州宜格化妆
品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0000元:
三、被告广州法松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公告费
650元;四、驳回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76元，减半收取588元，由原告杭州宜
格化妆品有限公司负担214元，由被告广州法松贸易
有限公司负担37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265号

深圳市安和顺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宜
格化妆品有限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不正当竞争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8民初52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
市安和顺商贸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杭州宜
格化妆品有限公司第23000079号，第24858342号，第
25379012号，第28422023号，第28433659号注册商
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二、被告深圳市安和顺商贸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州宜格
化妆品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
10000元:三、被告深圳市安和顺商贸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
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四、驳回杭州宜格化妆品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6元，减半收取588元，
由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负担214元，由被告深圳
市安和顺商贸有限公司负担37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302号

保定白沟新城嘉文日用品商行: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保定白沟新城嘉文
日用品商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0108民初53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327号

陈龙：本院对原告曲俊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
初53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龙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曲俊秋借款30000元；
二、被告陈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曲俊秋
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陈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746号

杭州有范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倚诺与
杭州有范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0)浙0108民初5746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民初3188号

秦焕：本院受理原告周华锋诉秦焕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05民初31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753号

梁大超（公民身份号码：1324011976****6914）：本院
受理的原告胡建林诉被告梁大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简易程序独任审
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一、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06000元及利息；二、判令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06月17日9：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488号

宁波海曙月辉生鲜店、洪春鸿（公民身份号码：
3506811985****4726）：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农副
产品物流中心良渚蔬菜批发市场姬磊蔬菜商行诉被
告宁波海曙月辉生鲜店、洪春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人
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
二被告支付货款6743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20
年11月7日暂计算至2021年2月1日利息为6201.68
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06月18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97号

戴泽键：本院在审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被告戴泽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日起60日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
月22日上午9时在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100号

张玉民：本院在审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被告张玉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日起60日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
月22日上午9时在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96号

郭爱：本院在审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被告郭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日起6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2
日上午9时在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123号

谢对庆：本院受理原告忻根龙与被告谢对庆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由审判员陈奕独任审理，并定
于2021年6月15日，14时15分在本院福明法庭（鄞州
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三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4677号

四川亚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助企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四川亚博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郑亚玲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
1467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10号

江西华商贵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舒文锋：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盛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西华
商贵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舒文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7号

赵锡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诗瑞娜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诉被告赵锡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
案定于2021年6月11日14时15分在本院福明法庭
（宁波市鄞州区徐戎路126号）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68号

苏进勇：原告宁波鹏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苏进
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16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78号

晏如英：原告宁波鹏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晏如
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
月16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90号

杨飞、陈强、杨胜民：原告易商新程（杭州）有限公司诉被
告杨飞、陈强、杨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
17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66号

叶美浓、王友爱：本院受理原告叶玲芝与被告叶美浓、王
友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公告案件简易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16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950号

蒋晓宇、李梦楠：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旗星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蒋晓宇、李梦楠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23日9：00在本院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06号

刘彦刚：本院已受理原告范振杰与被告刘彦刚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2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457号

何红中（公民身份号码：5226261997****3235）：本
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何红中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
保险金损失167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4日8
时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429号

广西颢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超（公民身份号
码：2301031985****5918）：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帮
你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广西颢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王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
判令确认原被告2020年4月30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20G04M0014的《商品购销合同》于2020年6月22日
解除；二.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货款
2446142.93元，并以此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20年
6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日至的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0年8月30日为110891.81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128号

泉州市阿姆斯壮阀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赛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泉州市阿姆斯壮阀业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司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审判流程信息
表。原告起诉要求：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8月23日
签订的《采购合同》；被告退回原告预付款8820元；被告
按《采购合同》支付违约金；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
月24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45号

龚磊磊：本院受理原告施红良与被告龚磊磊、第
三人王亚波、郑留荣、李金金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4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龚磊磊退还原告施红良合作费用7万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
万，由被告龚磊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本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2562号

姚其龙：本院受理原告徐建然与被告姚其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281民初2562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借款50000元整，并支付代理费3000元，以上合
计53000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6月25日8时40分在本院泗门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人白
正才，遗失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一本，执业证
号：330107042023，声明作废。

白正才
2021年4月2日

遗失声明


